附件4
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部门2025年度目标管理考核“降级政策”确认单
审核部门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	序号
	降级政策
	符合条件学部/部门
	具体情况

	1
	考核期部门人员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，考核结果认定为“不合格”等次。
	
	

	2
	考核期部门人员有违反师德师风行为的，考核结果认定为“不合格”等次。
	
	

	3
	考核期部门人员受到党纪、政纪处分的，考核结果认定为“不合格”等次。
	
	

	4
	考核期部门发生安全事故的，直接认定为“不合格”等次。
	
	

	5
	考核期部门发生严重教学事故或发生一般教学事故三次及以上的，不得评为“良好”及以上等次。
	
	

	6
	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报告弄虚作假的，不得评为“良好”及以上等次。
	
	
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1.组织宣传部负责填报审核第1项；人事处负责填报审核第2项；党政办公室、纪委办公室（监察室）负责填报审核第3项；后勤保障处、保卫处负责填报审核第4项；教务处负责填报审核第5项；党政办公室负责填报审核第6项。
    2.没有符合条件的学部/部门，及填报“无”。
